附件1                                    装订封面及顺序


云南省科创股权投资母基金
子基金管理机构




申 报 材 料







申请子基金类型：新设子基金/参股子基金 单  位  地  址：		 联    系    人：		 联  系  电  话：		
申请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注：申报材料连续编码并列出目录，务必添加对应页码，纸质版规范打印装订成册，左侧胶装，并加盖骑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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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材料装订顺序（目录）

一、申报管理机构情况
（一）管理机构基本概况
1.基本概况说明
2.新设/参股子基金管理机构申请简表（附表1）
（二）累计管理基金及效益情况
1.累计管理的基金产品情况说明
2.管理机构累计管理的基金及效益情况表（附表2）
3.未备案基金情况说明（如有）
（三）累计投资项目及业绩情况
1.累计投资项目情况说明
2.管理机构累计投资项目的业绩情况表（附表3）
（四）所管理的各只股权投资基金之间的关系，有无利益冲突及各只基金的人员配比等情况说明
（五）存在控股或管理关系（如人事任免权等）的基金管理机构情况说明（如有）
（六）近三年知名机构发布的创业及股权投资机构排名情况（或具有良好业内口碑和市场认可度）说明（如有）
（七）投资决策、财务管理、风险控制、资金安全保障等制度
（八）近三年经营情况报告、审计报告及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九）有关诉讼、担保、其他或有风险事项说明
（十）其他需要说明事项
二、服务于新设/参股子基金的管理团队情况
（一）配备的管理团队整体情况
1.配备的管理团队整体情况说明
2.配备管理团队人员履历表（附表4.1和附表4.2）
（二）配备核心成员（关键人士及专职高管）历史投资业绩情况
1.累计参与管理基金的业绩情况
（1）情况说明
（2）核心成员累计管理基金情况表（附表5）
2.累计投资项目的业绩情况
（1）情况说明
（2）核心成员累计投资项目情况表（附表6）
（三）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配备情况
1.投委会构成及投资决策机制说明
2.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配备情况表（附表7）
三、子基金运作方案
新设子基金方案如下：
（一）新设子基金运作方案概要简表（附表8）
（二）基本概况
（三）投资方向与策略
（四）募资计划
（五）管理方案
（六）申报主体认为重要的其他内容
参股子基金方案如下：
（一）参股子基金运作方案概要简表（附表8）
（二）基本概况
（三）管理方案
（四）已投资项目情况
（五）申报主体认为重要的其他内容
（六）参股子基金累计投资项目情况
1.情况说明
2.参股子基金累计投资项目情况（附表9）
（七）申报主体认为重要的其他内容
四、授权委托书、承诺书及声明函等文件
五、营业执照等材料
（一）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税务登记证书复印件（如有）
（三）企业信用报告
（四）完税证明复印件
（五） 固定办公场所的证明文件复印件
（六）主体资格文件：公司章程或合伙协议等
（七）其他情况说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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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材料装订顺序（目录）

一、管理机构证明材料（可单独装订成册）
（一）法定代表人、高级管理人员、主要专业技术人员的简历并附身份证复印件、任职证明及所获主要荣誉等证明材料。
（二）已退出的科创类企业项目涉及的资金投入凭证、退出凭证等证明材料。
（三）近三年知名机构发布的股权投资机构排名（或具有良好业内口碑和市场认可度）证明材料。
（四）配备的管理团队所有成员的身份证、学历证书、职称证书、从业资格证书及所获主要荣誉等证明材料；关键人士近三年获得知名机构发布的投资人榜单证明材料。
（五）核心成员在所参与管理相关基金中曾担任关键人士或委派代表，或在申报主体及相关基金的管理人中担任负责投资业务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证明文件。
（六）核心成员在投资项目中担任职务的证明文件；已退出的科创类企业项目涉及的资金投入、项目退出等凭证（如与（二）中项目一致，则无需重复提供）。
（七）近三年经营情况报告、审计报告及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八）新设子基金已确认出资的出资承诺函（如有）；意向出资人的投资意向书（如有）；已确认出资人及意向出资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及合格投资者说明材料（如有）等。
（九）省科创母基金要求的其他证明材料。
[bookmark: _GoBack]参股子基金还须提供以下证明材料
二、参股子基金证明材料（可单独装订成册）
（一）申请省科创母基金参股的目标基金及管理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基协登记及备案编号。
（二）目标基金的《合伙协议》及附属协议。
（三）参股前基金资金托管协议复印件（如有）。
（四）参股前基金委托管理协议复印件（如有）。
（五）托管银行出具的基金实缴资金到位证明（如有）。
（六）目标基金及管理人最近一期审计报告（如有）。
（七）现有出资人和已确认的拟与省科创母基金同时参股的出资人的股权结构（穿透至最终投资者）。
（八）已确认的拟与省科创母基金同时参股的出资人的《出资承诺函》（如有）。
（九）配备团队人员名单及近一年内社保缴费证明。
（十）参股子基金制度文件（如有）。
（十一）目标基金已分配收益单据（如有）。
（十二）所有已投项目清单（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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